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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書編印之目的，旨在報導本區社會救助有關議題之統計數據，俾以提供

施政考核及釐訂施政計畫之參考。 

二、本書所列資料來源，係根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及本所會計室直接蒐集之資

料加以整編而成，其資料來源均分別註明於各表之表下，以利查考。 

 三、本書所列統計數字，以民國 101 年至 108 年為主；內容包括本區低收入戶

概況、身心障礙扶助、急難救助及災害救助、馬上關懷急難救助等四大類。

茲為明瞭歷年性別死因分佈情形起見，儘量將時間數列資料予以併入，藉

資比較。 

四、表內所列「年」係指全年動態數字（自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底」

係指 12 月底靜態數字，有特殊情形者，則指「年度」。 

五、本書各表所列度量衝單位，一律採用公制，以資劃一，方便比較，其有特

殊情形者，均分別予以註明。 

六、本書所用符號代表意義如下： 

「－」符號者表示無數值或數值無統計。 

「…」符號者表示數值尚未發布。 

「--」符號者表示無意義。 

   「0」符號者表示數值不及半單位。 

七、表中兩數值比較增減%時，如為「-」除以「-」、「-」除以「數值」、「數值」

除以「-」，均以「--」無意義表示；括號( )內係為增減百(千)分點。 

八、本書所載資料如有更新數字，均予修正，凡與前期數字不同時，概以本期

數字為準。 

九、本書荷蒙本區公所業務單位提供有關資料，始克編成，至感公誼，謹致謝

忱，惟統計數字誤漏之處，在所難免，敬請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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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救助 

壹、 前言 

 

  社會救助即是為了提供國人基本生活保障，係社會安全網重要一環，主要是協助低

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以及遭遇急難的受災戶，維持基本生活水準，又稱為公共救助，

亦為所得維持政策中之一環。依據社會救助法第一條開宗明義指出：「為照顧低收入、中

低收入戶及救助遭受急難或災害者，並協助其自立，特制定本法。」歸納而言，具扶貧、

救急與脫貧之特質，消極目的是「扶貧」，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而積極目的則是「脫

貧」，協助低收入者及早脫離貧窮困境。  

我國社會救助，係秉持「主動關懷，尊重需求，協助自立」原則，依據「社會救助

法」之規定，辦理各項社會救助措施，使貧病、孤苦無依或生活陷入急困者獲得妥適之

照顧，並協助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自立，脫離貧窮困境，保障國民基本生活水準，

減緩國民所得差距之擴大。 

實行社會救助制度的主要功能可歸納為： 

一、保障民眾生活直接對民眾提供濟貧。 

二、提供貧困者生活扶助增加其消費能力，促進經濟繁榮。 

三、維持國民基本生活水準，有效降低犯罪率，安定社會秩序。 

四、協助無法透過社會保險制度獲得生活安全保障的民眾，以補充社會保險之不足。 

五、協助經濟弱勢者保障生活安全，進而達成財富所得重分配效果，縮短貧富差距，

提升生活品質。 

六、符合國際要求。 

依據「社會救助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社會救助，分為生活扶助、醫療補助、

急難救助及災害救助。」其中生活扶助（包括生活補助、就業服務、特殊項目補助及服

務等）與醫療補助（含健保保費補助、非健保給付之醫療費用及住院看護補助等），主要

是針對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急難救助係針對遭逢一時急難，致生活陷於困境之民眾；

災害救助則為因應不同災情，提供受災地區之搶救、食物補給、傷亡或失蹤補助、輔導

修建房舍、設立臨時災害收容場所等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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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救助 

貳、低收入戶概況 

 

  社會救助措施會隨著社會、經濟環境變遷有所調整，如社會救助法自民國 69 年頒布

以來，原以最低生活費為認定低收入戶之標準，自 94 年起加列「家庭財產」審核規定；

另 99 年修法又納入「中低收入戶」，以及將「最低生活費」由最近 1 年「平均每人每月

消費支出」之 60%，改以「可支配所得中位數」之 60%為標準計算，擴大照顧範圍。 

  依據社會救助法，所謂「低收入戶」，係指經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審核認定，符合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以下，且家庭

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之金額者。其中「最低生活費」，由

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參照中央主計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當地區最近一年每人可支

配所得中位數 60%訂定之，並於新年度計算出之數額較現行最低生活費變動達 5%以上調

整之。 

    表 1 為近年新北市低收入戶限制標準及本區低收入戶戶數及人口數，108 年底本區低

收入戶共有 1,770 戶，占新莊區總戶數 1.12%，與 107 年底相較戶數增加 100 戶，占總戶

數比例較 107 年底約增 0.05 個百分點；而 108 年底低收入戶總人口數為 4,165 人，與 107

年底相較增加 142 人，占總人口比例較 107 年底約增 0.03 個百分點。108 年本區低收入

戶戶數及人口數雖較上年度小幅增加，但就長期來看仍呈現減少的走勢，且以平均每戶

低收入戶人數觀之，105 年底 3.34 人為最高，108 年底降低為 2.35 人，顯示本區弱勢家

庭的失業現象有減少的情況。圖 1 為近年來低收入戶戶數、人口數及占本區總人口走勢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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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救助 

表 1、新北市新莊區低收入戶標準及戶數人口數 

年別 

新北市低收入戶標準 新莊區低收入戶戶數及人口數 

平均 

月所得 

(月/人) 

動產限

額 

(元/人

年) 

不動產 

限額 

(萬/戶) 

低收

入戶

人口 

本區 

總人口 

人口

所占

比例 

(%) 

低收 

入戶 

戶數 

本區 

總戶數 

戶數

所占 

比例 

(%) 

101 年 11,832 75,000 325 6,379 407,012 1.57 2,222 142,061 1.56 

102 年 11,832 75,000 350 6,888 409,760 1.68 2,337 144,609 1.62 

103 年 12,439 75,000 350 6,706 411,711 1.63 2,381 147,092 1.62 

104 年  12,840 75,000 350 5,559 413,243 1.35 2,030 149,116 1.36 

105 年 12,840 75,000 350 6,167 414,156 1.49 1,844 150,767 1.22 

106 年 13,700  75,000  362  4,269  416,524  1.02  1,695  153,523  1.10  

107 年 14,385  75,000  362  4,023  417,754  0.96  1,670  155,540  1.07  

108 年 14,666  75,000  362  4,165  420,473  0.99  1,770  157,838  1.12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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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本區低收入戶戶數及人口數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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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救助 

一、各里低收入戶人口分佈 

    低收入戶發放標準可分為三種類別，主要以家庭有無財產收入及每年家庭所得分配

於每人每月平均所得與最低生活費比例（108 年最低生活費為新臺幣 14,666 元）來區分，

內容如下表 2 所示。 

表 2、108 年度低收入戶類別條件一覽表 

新北市 

類別及條件 
最低生活費 

第一款 第二款 第三款 

應計算人口均無

工作能力、無收

入及無財產，且

列冊戶內具 18

歲以下無直系血

親尊親屬且無旁

系血親監護之兒

童及少年。 

應計算人口有工作能力

者在總人口數之 1/3 以

下，且家庭總收入平均分

配全家應計算人口，每人

每月在最低生活費 2/3

以下，及動產平均分配全

家應計算人口，每人每年

動產在當年度公告之一

定金額之 2/3 以下，且全

家應計算人口合計未逾

2 筆以下不動產。 

家庭總收入平

均分配全家應

計算人口，每人

每月逾最低生

活費之 2/3，且

在最低生活費

以下，及動產及

價值均未逾本

市當年度公告

之一定金額。 

108 年 14,666 元 

107 年 14,385 元 

106 年 13,700 元 

105 年 12,840 元 

104 年 12,840 元 

103 年 12,439 元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本區低收入戶類別多落於第二款及第三款(如圖 2)，各類別戶數及人口數自 102 年起

皆呈逐年減少之走勢(如圖 3) ，顯示近年社會上生活條件不佳之弱勢族群，其整體生活狀

況有好轉的情形。108 年第一款低收入戶戶數 2 戶，人口數為 2 人；第二款低收入戶戶數

59 戶，人口數為 114 人；第三款低收入戶戶數 1,709 戶，人口數為 4,049 人。 

   108 年本區低收入戶人口數，最多者為雙鳳里 93 人，占該里總人口比例為 0.77%；次

之為榮和里及光華里各為 89 人，占該里總人口比例分別為 1.66%及 1.14%。若以低收入

戶戶數來觀察，最高者為榮和里 70 戶，次之為雙鳳里 48 戶，再次之為裕民里 46 戶。另

以低收入戶人口占各里人口比例來看，最高者為國泰里 2.96%，次之為富國里 2.34%，再

次之為立德里 1.89%（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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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6 

 社會救助 

表 3、本區各里低收入戶人口分佈 

里  別 
各里總

人口數 

各里低

收入戶

人口比

例 

低收入戶 

總計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戶數 人口數 戶數 人口數 戶數 人口數 戶數 人口數 

101 年 404,012 1.58 2,222 6,399 4 6 79 165 2,140 6,222 

102 年 409,760 1.68 2,337 6,888 3 4 87 188 2,247 6,696 

103 年 411,711 1.63 2,381 6,706 2 2 84 187 2,295 6,517 

104 年 413,243 1.35 2,030 5,559 - - 61 136 1,969 5,423 

105 年 414,156 1.49 1,844 6,167 - - 65 162 1,779 6,005 

106 年 416,524 1.02 1,695 4,269 - - 59 177 1,636 4,092 

107 年 417,754   0.96   1,670   4,023   1   1   57   118   1,612   3,904  

108 年 420,473  0.99   1,770   4,165  2   2   59   114   1,709   4,049  

雙鳳里  12,066   0.77   48   93    -     -    1   1   47   92  

榮和里  5,375   1.66   70   89    -     -    1   1   69   88  

光華里  7,841   1.14   37   89    -     -    2   2   35   87  

龍鳳里  10,418   0.82   38   85    -     -    1   4   37   81  

自立里  5,649   1.47   40   83    -     -    2   2   38   81  

裕民里  7,409   1.07   46   79    -     -     -     -    46   79  

中原里  12,359   0.63   35   78    -     -    1   1   34   77  

瓊林里  6,177   1.25   34   77    -     -    1   1   33   76  

西盛里  12,746   0.60   44   77    -     -    5   5   39   72  

頭前里  9,196   0.79   25   73    -     -    1   1   24   72  

中美里  6,249   1.15   38   72    -     -     -     -    38   72  

丹鳳里  9,381   0.77   38   72    -     -     -     -    38   72  

合鳳里  4,768   1.49   35   71    -     -    2   2   33   69  

中泰里  4,737   1.44   30   68    -     -     -     -    30   68  

中港里  6,802   0.99   29   67    -     -    2   6   27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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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本區各里低收入戶人口分佈(續 1) 

里  別 
各里總

人口數 

各里低

收入戶

人口比

例 

低收入戶 

總計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戶數 人口數 戶數 人口數 戶數 人口數 戶數 人口數 

立功里  3,843   1.69   15   65    -     -     -     -    15   65  

豐年里  3,887   1.67   21   65    -     -     -     -    21   65  

立言里  5,283   1.23   25   65    -     -     -     -    25   65  

中和里  4,747   1.35   29   64   1   1   2   2   26   61  

思源里  5,605   1.14   28   64   1   1    -     -    27   63  

富民里  3,947   1.57   24   62    -     -    1   1   23   61  

南港里  5,423   1.12   33   61    -     -    1   3   32   58  

中信里  9,285   0.64   24   59    -     -     -     -    24   59  

八德里  3,225   1.80   27   58    -     -     -     -    27   58  

仁義里  3,806   1.52   20   58    -     -     -     -    20   58  

富國里  2,397   2.34   14   56    -     -     -     -    14   56  

和平里  5,007   1.12   21   56    -     -     -     -    21   56  

成德里  5,257   1.07   28   56    -     -     -     -    28   56  

海山里  5,598   1.00   24   56    -     -     -     -    24   56  

光明里  5,196   1.06   22   55    -     -    2   9   20   46  

中平里  9,564   0.58   21   55    -     -     -     -    21   55  

四維里  4,954   1.09   28   54    -     -    3   9   25   45  

光榮里  4,783   1.11   22   53    -     -     -     -    22   53  

立德里  2,746   1.89   14   52    -     -     -     -    14   52  

萬安里  3,862   1.35   14   52    -     -     -     -    14   52  

幸福里  4,490   1.11   23   50    -     -    3   3   20   47  

中全里  3,708   1.27   15   47    -     -    1   1   14   46  

立志里  4,153   1.13   19   47    -     -    2   5   17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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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本區各里低收入戶人口分佈(續 2) 

里  別 
各里總

人口數 

各里低

收入戶

人口比

例 

低收入戶 

總計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戶數 人口數 戶數 人口數 戶數 人口數 戶數 人口數 

光正里  4,895   0.96   13   47    -     -     -     -    13   47  

福興里  6,110   0.77   21   47    -     -     -     -    21   47  

建安里  6,926   0.68   18   47    -     -    2   5   16   42  

國泰里  1,553   2.96   14   46    -     -    2   10   12   36  

仁愛里  2,778   1.66   19   46    -     -     -     -    19   46  

民安里  6,348   0.72   20   46    -     -     -     -    20   46  

昌平里  7,809   0.59   20   46    -     -     -     -    20   46  

民本里  3,082   1.46   27   45    -     -    2   3   25   42  

興漢里  3,558   1.26   19   45    -     -    2   3   17   42  

民全里  3,881   1.13   10   44    -     -    1   1   9   43  

中宏里  3,794   1.13   16   43    -     -     -     -    16   43  

全安里  4,746   0.91   27   43    -     -    2   2   25   41  

恆安里  4,761   0.90   19   43    -     -    1   4   18   39  

泰豐里  2,602   1.61   15   42    -     -    2   9   13   33  

立廷里  12,407   0.34   19   42    -     -     -     -    19   42  

化成里  3,835   1.07   14   41    -     -     -     -    14   41  

思賢里  4,476   0.92   17   41    -     -     -     -    17   41  

中隆里  5,258   0.78   20   41    -     -     -     -    20   41  

立基里  6,378   0.64   11   41    -     -     -     -    11   41  

福營里  2,630   1.48   12   39    -     -    1   4   11   35  

民有里  4,171   0.94   20   39    -     -     -     -    20   39  

信義里  5,758   0.68   22   39    -     -     -     -    22   39  

營盤里  2,232   1.70   9   38    -     -    1   5   8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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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本區各里低收入戶人口分佈(續 3 完) 

里  別 
各里總

人口數 

各里低

收入戶

人口比

例 

低收入戶 

總計 第 1 款 第 2 款 第 3 款 

戶數 人口數 戶數 人口數 戶數 人口數 戶數 人口數 

自強里  2,788   1.36   22   38    -     -     -     -    22   38  

文聖里  3,592   1.03   10   37    -     -    1   1   9   36  

昌隆里  4,577   0.81   11   37    -     -     -     -    11   37  

中誠里  2,295   1.57   18   36    -     -     -     -    18   36  

自信里  2,603   1.38   18   36    -     -    1   1   17   35  

光和里  3,004   1.20   11   36    -     -     -     -    11   36  

全泰里  5,267   0.68   14   36    -     -    1   1   13   35  

文明里  1,879   1.86   9   35    -     -     -     -    9   35  

忠孝里  4,954   0.69   20   34    -     -    1   1   19   33  

立泰里  5,122   0.66   14   34    -     -    1   1   13   33  

中華里  3,057   1.08   11   33    -     -     -     -    11   33  

福基里  4,952   0.67   11   33    -     -    1   1   10   32  

後港里  7,287   0.45   18   33    -     -     -     -    18   33  

龍福里  2,315   1.25   10   29    -     -     -     -    10   29  

後德里  3,121   0.90   9   28    -     -     -     -    9   28  

祥鳳里  2,568   1.05   11   27    -     -    2   2   9   25  

文衡里  2,264   1.10   8   25    -     -     -     -    8   25  

建福里  2,531   0.99   7   25    -     -     -     -    7   25  

立人里  2,172   1.06   8   23    -     -     -     -    8   23  

龍安里  2,459   0.94   10   23    -     -     -     -    10   23  

昌明里  3,818   0.58   8   22    -     -     -     -    8   22  

昌信里  4,000   0.48   6   19    -     -     -     -    6   19  

文德里  1,921   0.62   6   12    -     -    1   1   5   11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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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生活扶助 

    低收入戶經新北市政府資格審核通過後，除每月可向政府請領相當金額作為生活費

用之補助外，新北市政府亦有針對低收入戶之老人生活津貼、喪葬、急難救助、以工代

賑等方面提供生活照顧。其中「急難救助」是指針對遭逢急難之民眾，及時給予救助，

得以度過難關，迅速恢復正常生活之暫時性之救助；而「以工代賑」為直轄市、縣(市)

政府對於有工作能力卻欠缺工作技能之低收入者，提供臨時性之工作機會。 

  108 年低收入戶各項生活扶助金額相較上年度，以老人生活津貼增加 10,743,288 元最

多，約增 10.03%，次之為以工代賑增加 256,631 元，約增 15.50%；實物救助減少 12,619,870

元最多，約減 50.03%，現金救助減少 7,772,120 元次之，約減 91.59%，再次之為急難救

助減少 1,085,870 元，約減 41.71%。 

  近年急難救助平均每人次發放金額皆為 10,000 元以下，顯示政府在發放急難救助金

予民眾時，並非讓受救助者一味的靠政府過生活，急難救助金的本意是救助遭逢急難者

一時生活之需，以利儘速重建生活，並非使其賴以維生。圖 4 為 108 年低收入戶各項生

活扶助所占比例。 

 

表 4、本區低收入戶各項生活扶助概況 

年別 

老人生活津貼 喪葬補助 急難救助 以工代賑 其他 

發放 

人次 
總金額 

發放 

人次 
總金額 

發放 

人次 
總金額 

發放 

人次 
總金額 現金 實物 衣服 

101年 8,638 60,336,000 - - 205 2,057,100 43 603,294 195,000 8,630 175,000 

102年 10,205 70,401,600 49 1,470,000 191 7,190,100 44 644,608 - - - 

103年 11,137 76,374,000 48 1,440,000 155 6,728,000 64 1,136,335 - - - 

104年 12,590 86,414,400 34 1,020,000 147 1,650,000 43 717,840 - - - 

105年 13,651 95,629,216 24 720,000 394 2,942,300 49 941,831 - - - 

106年 14,462 100,398,730  26  780,000  358 2,908,877  54  980,346  9,086,000  7,822,661  - 

107年 15,187 107,078,285  79 1,335,100  281 2,603,270  76 1,655,928  8,486,120  25,226,860   - 

108年 16,754 117,821,573 39 762,000  152 1,517,400  85 1,912,559  714,000  12,606,990   -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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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低收入戶各項生活扶助支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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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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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身心障礙者扶助 

一、身心障礙人口概況  

    身心障礙者長期以來是社會上的弱勢族群，因此維護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及合法權益、

辦理各項生活扶助、提供便利服務與制定相關的福利措施是政府一直努力的目標。表 5

為本區近年身心障礙人口分佈情形，從 101 年至 108 年身障人口由 14,195 人增加至 16,452

人，約增 15.90%。108 年身心障礙人口占新莊區總人口數比例為 3.91%，較 107 年的 3.84%

約升 0.07 個百分點，排除其他類別，以失智症者及多重障礙者人口數增加最多，其次為

聽覺機能障礙者，再次之為慢性精神病患者，圖 5 為本區 101 年至 108 年身障人口及其

占率走勢圖。 

  
表 5、本區近年身心障礙人口數分佈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類別   

 

 

 

 

 

 

    

年度 

新莊區

年底總

人口數 

占

本

區

人

口

比

例

(%) 

 總 

 

 計 

視

覺 

障

礙 

聽 

覺 

機 

能 

障 

礙 

平 

衡 

機 

能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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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 

或語

言機

能障

礙 

肢 

體 

障 

礙 

智 

能 

障 

礙 

重 

要 

器 

官 

失 

去 

功 

能 

顏 

面 

損 

傷 

植

物

人 

失

智

症 

自

閉

症 

慢性

精神

病患

者 

多 

重 

障 

礙 

頑

性 

癲 

癎 

症 

因罕 

見疾 

病而 

致身 

心功 

能障 

礙者 

其 

他 

101 年 404,012 3.51 14,195 640 1,379 47 131 5,229 1,312 1,742 85 50 335 278 1,444 1,300 68 38 117 

102 年 409,760 3.54 14,500 670 1,411 39 133 5,234 1,304 1,870 82 54 347 285 1,478 1,342 62 38 151 

103 年 411,711 3.67 15,090 685 1,455 44 149 5,278 1,332 2,024 83 53 403 306 1,549 1,435 63 46 185 

104 年 413,243 3.71 15,332 702 1,469 39 149 5,242 1,382 2,072 89 43 448 312 1,589 1,517 67 44 168 

105 年 414,156 3.78 15,644 697 1,503 40 157 5,189 1,411 2,175 92 53 491 308 1,578 1,571 75 47 257 

106 年 416,524 3.81 15,856 702 1,527 42 161 5,187 1,447 2,235 94 53 531 324 1,598 1,566 71 43 275 

107 年 417,754 3.84 16,048 681 1,580 43 171 5,167 1,457 2,170 93 51 585 334 1,645 1,664 69 39 299 

108 年 420,473 3.91 16,452 711 1,652 39 184 5,163 1,476 2,184 95 43 672 352 1,690 1,751 70 35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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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心障礙人口扶助項目 

身心障礙人口扶助項目大致上可分為三項：生活補助、照顧費用補助、生活輔具費

用補助，其中身障者「生活補助」是指家庭總收入平均未達當年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 2.5

倍且未獲安置於社會福利機構、精神復健機構或護理之家、榮譽國民之家的身障者，所

提供之生活費；而「照顧費用補助」分別是指身障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安置於社

會福利機構、精神復健機構、或護理之家、榮譽國民之家日間照顧及住宿照顧訓練之補

助費。108 年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發放人次為 55,940 人次，較上年度減少 1,474 人次，補

助金額為 270,552,186 元，較上年度減少 7,963,068 元，約減 2.86%；而日間照顧及住宿式

照顧費用補助人次為 8,922 人次，較上年減少 197 人次，補助金額為 124,734,231 元，較

上年度減少 4,098,503 元，約減 3.18%；生活輔具費用補助發放人次為 915 人次，較上年

度減少 250 人次，補助金額為 10,044,115 元，與上年度相同。 

 

 

表 6、本區身心障礙者扶助項目及金額 

年別 

生活補助 
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

費用補助 
生活輔具費用補助 

發放 

人次 
總金額 

發放 

人次 
總金額 

發放 

人次 
總金額 

101 年 57,264 269,710,800 … … 941  9,847,168  

102 年 59,472 282,164,400 … … 1,204  10,789,840  

103 年 61,068 289,212,000 … … 927  9,070,175  

104 年 60,058 280,189,700 5,993 87,294,726 909  9,885,416  

105 年 59,656 285,116,872 6,410 93,734,971 1,306  10,897,801  

106 年 58,128 281,408,914 8,523 121,868,313 1,581  12,264,893  

107 年 57,414 278,515,254 9,119 128,832,734 1,165  10,044,115 

108 年 55,940 270,552,186 8,922 124,734,231 915 10,044,115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註：身心障礙人口生活補助 104 年以前資料因誤繕，特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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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急難救助及災害救助 

一、本區急難救助概況 

    急難救助係針對遭逢一時急難致生活困頓之民眾，及時給予救助，使其得以渡過難

關，迅速恢復正常生活之暫時性救助措施。依據社會救助法第二十一條所示，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得檢同有關證明，向戶籍所在地主管機關申請急難救助： 

1. 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者。 

2. 戶內人口遭受意外傷害或，致生活陷於困境。 

3. 負家庭主要生計者，失業、失蹤、應徵集召集入營服兵役或替代役現役、入獄服

刑、因羈押、依法拘禁或其他原因，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困境。 

4. 財產或存款帳戶因遭強制執行、凍結其他原因未能及時運用，致生活陷於困境。 

5. 已申請福利項目或保險給付，尚未核准期間生活陷於困境。 

6. 其他因遭遇重大變故，致生活陷於困境，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訪視評估，

認定確有救助需要。 

   108 年急難救助情形以「死亡無力殮葬者」項目發放金額 762,000 元為最多，發放 39

人次、占急難救助支出 50.22%；「遭受意外傷害或罹患重病致生活陷於困境者」項目次之，

發放金額 589,400 元，發放 87 人次，所占比例為 38.84%，再次之為「負家庭主要生計責

任且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困境者」項目，發放金額為 96,000 元，發放 15 人次、所占比重

為 6.33%。若以年度時間數列角度觀察，105 年急難救助發放金額 2,942,300 元為最多，而

108 年發放金額為 1,517,400 元，較上年約減 41.71%，除「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且無法工

作致生活陷於困境者」項目增加 40,000 元外，其餘項目發放金額皆減少，以「死亡無力

殮葬者」減少 573,100 元最多，「遭受意外傷害或罹患重病致生活陷於困境者」減少 491,970

元次之。圖 6 為 106 年至 108 年急難救助各項支出之比例。另外 108 年「戶內人口發生意

外致死者」發放人次為 42 人次，發放金額為 6,800,000 元，較上年約增 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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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急難救助項目及金額 

                                                                                      單位：人次；元 

年度 

急    難 意 外 

總  計 

死亡無力 

殮葬者 

遭受意外傷害或

罹患重病致生活

陷於困境者 

負家庭主要生

計責任且無法

工作致生活陷

於困境者 

財 產 或 存 款

未 能 及 時 運

用 致 生 活 陷

於困境者 

其他遭遇重大

變故者 

戶內人口發生意

外致死者 

發放 

人次 
總金額 

發放 

人次 
總金額 

發放 

人次 
總金額 

發放 

人次 
總金額 

發放 

人次 
總金額 

發放 

人次 
總金額 

發放 

人次 
總金額 

101 年 205 2,057,100 54 1,333,000 54 268,000 69 323,000 1 100 27 133,000 41 6,950,000 

102 年 154 1,985,100 54 1,500,000 33 157,000 49 233,000 1 100 17 95,000 36 5,400,000 

103 年 122 1,778,000 48 1,415,000 33 165,000 23 108,000 - - 18 90,000 33 5,100,000 

104 年 158 1,755,000 49 1,208,000 52 299,000 44 211,000 - - 13 37,000 34 5,650,000 

105 年 394 2,942,300 91 1,410,000 143 817,800 44 172,000 4 20,200 112 522,300 28 4,550,000 

106 年  358   2,908,877   86   1,327,500   157   1,039,427   31   117,000   5   15,000   79   409,950   44  6,600,000  

107 年  281   2,603,270   79   1,335,100   156   1,081,370   15   56,000   5   14,900   26   115,900   39  6,200,000 

108 年  152   1,517,400   39   762,000   87   589,400   15   96,000  2   13,000  9   57,000  42  6,800,000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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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本區各項急難救助支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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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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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區災害救助 

    災害救助是國家或社會對因遭遇各種災害而陷入生活困境的災民，進行搶救和援助

的一項社會救助，其目的是透過救助，使災民擺脫生存危機，同時使災區的生產、生活

等各方面儘快恢復正常秩序。另依社會救助法第二十五條：「人民遭受水、火、風、雹、

旱、地震、及其他災害，致損害重大，影響生活者，予以災害救助」。而災害救助可分為

死亡、失蹤、重傷、安遷、住屋淹水、住屋土石流、住屋毀損等各項救助。表 8、表 9 為

近年本區遭受災害之救助情況，近年來遭受水災人數除 101 年 1 人死亡 86 戶 93 人安遷，

救助金額為 1,130,000 元外，其餘年度尚無發生災害。相較水災而言，在火災發生時，救

災黃金時間可能只有短短幾分鐘，但平時就做好預防工作、保有正確用電及易燃性液體

存放觀念等等，就能大大減少火災發生機率，108 年本區發生火災情形為 2 戶 13 人安遷，

安遷救助金額為 160,000 元，較 107 年減少 3,720,000 元。 

 

 

表 8、本區近年災害及救助金額(火災) 

災害 

種類 
年度 

受災人數(人) 安遷救助 
救助金額

(元) 

臨時收容

災民數 
死亡 重傷 其他 戶數 人數 現金 

火災 

101 年 - - -  8 22 640,000 

102 年 - 1 -  3 8 340,000 

103 年 - 1 -  6 14 500,000 

104 年 - 3 -  10 30 1,100,000 

105 年 - - -  1 5 100,000 

106 年  -   1   -    7   26   720,000  

107 年  -   15   7    3   9   3,880,000 

108 年  -   - -  13 2   13   160,000  

註：「其他」係指除收容、死亡、重傷及失蹤外，因災而需給予搶救或善後處理及提供膳食口糧等其他必要之被救助人員（含空投）。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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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本區近年災害及救助金額(水災) 

災害 

種類 
年度 

受災人數(人) 安遷救助 救助金額(元) 

臨時收容災民數 死亡 重傷 戶數 人數 現金 

水災 

101 年 - 1 - 86 93 1,130,000 

102 年 - - - - - - 

103 年 - - - - - - 

104 年 - - - - - - 

105 年 - - - - - - 

106 年 - - - - - - 

107 年  -   -   -   -   -   -  

108 年  -   -   -   -   -   -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19 

 社會救助 

伍、 強化社會安全網－急難紓困實施方案 

 

  97 年為因應國際金融海嘯對於弱勢家庭生活造成之衝擊，於 97 年 8 月推動「馬上關

懷急難救助實施計畫」(以下簡稱「馬上關懷」專案)，運用村（里）在地化通報體系，建

立速訪、速核、速發之急難救助機制，及早發現及協助遭逢急迫性變故致生活陷困之民

眾、家庭，提供即時性 1 至 3 萬元救助金之專案紓困，並提供轉介協助措施，俾讓遭逢

變故之弱勢民眾獲得即時有效的救助，避免家庭不幸事故發生。 

  「馬上關懷」專案雖已建立由在地村里系統主動發掘通報機制，惟尚未全面發揮功

效。又目前急難救助及「馬上關懷」專案多以現金救助為主要服務模式，且受限於基層

承辦業務及社工人力不足，未以家庭整體需求考量給予協助，致未能確實評估、落實轉

介及後續追蹤與關懷，以致因經濟困頓而走上絕路之社會不幸事件時有所聞，實需連結

專業社工提供個案服務工作，支持家庭增能與連結資源，最終達自立自助目標。 

    依據行政院 107 年 2 月 26 日核定之「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為協助經濟弱勢的

個人及家庭，因一時急難事故致家庭陷入經濟困境時，能獲得即時救助以紓解民困，爰

參酌「馬上關懷」專案執行經驗與優點，建構速評、速發、社工專業評估及個案管理機

制，並補綴現行社會救助體系之不足，衛生福利部於 108 年推動「急難紓困」實施方案，

協助弱勢民眾、家庭紓困，提供即時性經濟支持及完整性福利服務。 

  急難紓困實施方案救助對象： 

  一、因家庭成員死亡、失蹤或罹患重傷病、失業或因其他原因無法工作，致家庭生

活陷於困境者。 

  二、因經濟性因素有自殺之虞之通報個案。 

  三、因經濟性因素並經通報為脆弱家庭成員。 

  四、因遭家庭暴力、性侵害經通報或庇護安置，於緊急生活扶助金尚未核發期間，

家庭生活陷於困境者。 

  五、申請福利項目，於尚未核准期間，家庭生活陷於困境者。 

  六、其他因遭逢變故，致家庭生活陷於困境者。 

  本區近年來「馬上關懷」專案執行成果，以全年救助金額時間數列來看，以 1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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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金額 6,005,000 元為最多，其中最多為罹患重傷病接受治療無法工作者，共有 174 人，

金額為 2,900,000 元，占支出約為 48.29%；其次為死亡未能領取社會保險給付者，共 78

人，救助金額為 1,785,000 元，占支出約為 29.73%；再次之為失業致無法工作者，共 44

人，救助金額為 735,000 元，占支出約為 12.24%，之後逐年減少。 

  108 年急難紓困實施方案救助金額 1,830,000 元，較 107 年「馬上關懷」專案救助金額

約減 46.10%，救助人數為 134 人，其中最多為罹患重傷病接受治療無法工作者，救助人

數為 87 人，救助金額 1,100,000 元，占支出約為 60.11%，較 107 年約減 50.45%，居次者

為其他原因致無法工作者，救助人數為 13 人，救助金額 235,000 元，占支出約為 12.84%，

較 107 年約減 6%，再其次為因死亡領取救助者，救助人數為 10 人，救助金額 160,000 元，

占支出約為 8.74%，較 107 年約減 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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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本區近年急難紓困（原馬上關懷）救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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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所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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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本區近年急難紓困（原馬上關懷）成果統計表 

                                                                                                                               單位：萬元 

年度 
合  計 

一、死亡 二、失蹤 三、罹患重傷病 四、失業 五、其他原因無法工作 六、其他變故 

未能領取社

會保險給

付、汽（機）

車強制責任

險給付、犯

罪被害補

償、暫時補

償金 或事

故責任賠償 

已申請保險

給付、補償

金、賠償金

而尚未領取

期間 

已向警察機

關報案協尋

尚未尋獲者

(不受失 

蹤滿六個月

之 

限制) 

必須一個 

以上之治療

或療養，且

無法工作 

取得重大傷

病卡證明等

且無法工作 

非自願性失

業致無法工

作 

照顧罹患重

傷病必須一

個月以上治

療或療養之

親屬，致無法

工作之臨時

性失業 

因其他原因

致無法工作 

因遭無薪休

假、部分工時而

減少收入，或每

月工作收入未

達基本工資之

臨時工等之不

完全就業 

其他變故且

無法獲得任

何補助、救

助或保險給

付等 

具有救助

對象二、

三、四、五

之情形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101 年 442 566.5 106 161.5 - - 1 1.0 224 268.5 4 8.0 39 44.0 - - 60 73.0 - - 8 10.5 - - 

102 年 328 600.5 78 178.5 - - 1 2.5 174 290.0 - - 31 48.5 13 25.0 21 37.0 - - 10 19.0 - - 

103 年 297 524.5 71 174.0 - - 1 2.0 184 290.0 2 3.5 11 14.5 8 14.5 5 6.0 5 5.5 9 12.5 1 2.0 

104 年 317 511.0 81 183.0 - - 1 1.5 196 267.0 13 21.5 16 23.0 2 2.0 6 8.5 - - 1 2.5 1 2.0 

105 年 298 365.0 23 35.0 24 28.5 1 2.0 180 217.0 - - 9 13.5 - - 33 37.5 - - 28 31.5 - - 

106 年  207  238.0   19   20.0   16   16.0   -   -    112  131.0   -   -    1   1.0   1   1.0   21   25.5   -   -    37   43.5   -   -   

107 年  279  339.5   32   33.5   14   17.0   1   2.0   178  222.0   -   -    8   11.5   -   -    19   25.0   -   -    27   28.5   -   -   

108 年  134  183.0   10   16.0   1   2.0   1   1.0   87  110.0   5   5.5    3   3.5   1   2.0    13   23.5   3   4.5    10   15.0   -   -   

 資料來源：本所社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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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    論 

 

  國內經濟與就業除少數期間曾因國際景氣巨幅衰退而走緩外，長期呈現成長趨勢，

人民所得也隨之提高，惟社會上大多數家庭生活上雖不虞匱乏，卻也不乏生活貧困者，

加以「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因遭逢各項意外或急難致生活發生困難的突發案

例，亦需要政府、社會及時主動介入，給予適當之救助。 

  社會救助每年支出規模雖然不大，但其扶貧與救急之特質為社會安全網中不可忽視

的一環。現行社會救助主要以對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生活扶助與醫療補助為主，近

年來政府為照顧弱勢民眾脫離困境及協助其自立，持續調整社會救助制度，讓需要者能

獲得更適切的救助，以維持基本生活保障，其中以 100 年及 101 年放 及增納中低收入

戶影響最為顯著。 

  社會救助之對象通常是限定於經濟較弱勢遭逢急難、災害之家庭，確保有需要的民

眾得到適切救助，維持基本生存水準，但並非一味使其依賴社會救濟金維持生活，避免

社會福利資源浮濫使用或違背社會公平正義原則，政府應進一步積極協助低收入家庭累

積人力資本及資產形成，並提供多元社會參與管道豐富其社會資源，使其家庭及早脫離

生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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